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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16年 8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主 持 人：张崇建董事长 

                                                                                       

 

会 议 议 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审议提案： 

提案一：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提案二：关于修改章程的提案； 

提案三：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提案四：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提案。 

三、股东发言及股东提问。 

四、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对提案投票表决。 

五、大会休会（统计投票表决的结果）。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八、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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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正

常程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法定权利，并认真

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出席

会议人员发生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大会秘书处将报告

有关部门处理。出席会议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

序和安全。 

四、股东在大会上有权发言和提问。请准备发言和提问的股东事先向大会秘

书处登记，并提供发言提纲。大会秘书处与主持人视会议的具体情况安排股东发

言，安排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会议主持人视情况掌握发言及回答

问题的时间。 

五、对于所有已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搁置或

不予表决。 

六、与本次大会提案三、提案四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对该些提案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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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大会在审议和表决大会提案后，应对此作出决议，根据公司《章程》

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一、提案二需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其余提案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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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8月 16日 (星期二)下午 13 点 30 分，召开地点：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6

年 8 月 16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一、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

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三、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

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

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提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提案应逐项表决，在提案下方的“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

选择方式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打“√ ”为准，不符合此规则的表决均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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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投票的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提案中某项或某几项

提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要

求的投票申报的提案，其所持表决权数按照弃权计算。 

六、现场会议表决票应当至少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监督的情况下清点

和计票，并由律师当场见证，网络投票结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公司负责统计，

合并投票结果后，由律师公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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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一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结

合本公司实际情况，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条 

第三条“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增加一项，作为第（九）

项：  

（九）决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

定应当由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本条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上述修订作相应调整。 

 

二、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对总经理重大事务的授权及报告”增加一项，作为第五

项： 

五、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

关联交易事项，由总经理制订方案报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由总经理全权决定并代表公司签订有关合同、协议。 

本条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上述修订作相应调整。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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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二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章程的提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4 年 10 月 20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

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建议对光明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章程第六十一条：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为法人

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单独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十（不含投

票代理权）的股东可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现修改为：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为法人

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二、章程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一百九十七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 

（六）公司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公司可对利润分

配政策或股东回报规划进行调整。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或股东回报规划时应听

取中小股东意见，并经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由董事会进行专项说明。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或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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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三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一、背景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实

施指引》”）的要求，上市公司需合理预计关联交易全年发生额，当预计交易金额

占公司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应当根据预计结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本提案预计的 2016 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皆为日常经营所需的持续性交易。 

 

二、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根据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预计本公

司 2015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合计 

光明食品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出售乳制品、饲

料、冻精等产品 

55,000 

73,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

他下属公司 
18,000 

东方先导（上海）糖

酒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公司 
采购生奶、糖、

包装材料、畜牧

产品等原材料 

20,000 

100,000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15,000 

牛奶集团及其下属

公司 
60,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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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属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支付商超渠道

费用、租金、代

理费、广告服务

费等费用 

6,000 

12,000 

上海可的广告有限

公司 
2,000 

上海西郊国际农产

品交易有限公司 
2,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

他下属公司 
2,000 

 

    2015 年度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金额 

合计 
剔除同一控

制合并影响

数 

同一控制合

并影响数 

光明食品集

团及其下属

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

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出售乳制

品、饲料、

冻精等产品 

28,491  

61,786 光明食品集团及

其他下属公司 
15,261 13,395 

光明食品集团及

其他下属公司 
提供劳务  4,639 

东方先导（上海）

糖酒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公司 
采购生奶、

糖、包装材

料、畜牧产

品等原材料 

11,532  

           

102,069 

上海方信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14,369  

牛奶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51,754 21,022 

光明食品集团及

其他下属公司 
3,392  

农工商超市（集

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支付商超渠

道费用、租

金、代理费、

广告服务费

1,958          

6,066  

上海可的广告有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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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等费用 

上海西郊国际农

产品交易有限公

司 

42  

光明食品集团及

其他下属公司 
2,618 120 

2015 年度，本公司与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同预计情况基本相符。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斯坦牧业”）

本年度收购上海鼎健饲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上海冠牛经贸有限公司 100%股

权，由于同一控制合并影响关联交易金额。上海鼎健饲料有限公司和上海冠牛经

贸有限公司与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饲料等畜牧产品销售、采购及提供

运输服务等经营活动。前述收购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2016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淘汰的牛只等业务 

荷斯坦牧业与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公司上海牛奶集团金博奶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公司”）的关联交易，是随着光明食品集团的牧业资产整

合而产生的。 

牧业资产整合完成后，荷斯坦牧业修订了《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有限公司牛

只资产处置操作规范》，确定了购牛商招投标、淘汰合同签订、牛只淘汰价格审

定与调整等事项。荷斯坦牧业对所收购的牧业相关资产正式接管后，与金博公司

多次洽谈拟订合同，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淘汰牛只的销售价格。2015 年度，荷斯

坦牧业向金博公司销售淘汰牛只金额总计 1,901 万元。2016 年度，荷斯坦牧业

向金博公司销售淘汰牛只金额预计不超过 3,000 万元。 

2、牧业资产租赁等业务 

荷斯坦牧业与光明食品集团下属企业上海牛奶集团东海奶牛场有限公司、上

海牛奶集团（大丰）海丰奶牛场有限公司、上海牛奶集团鸿星鲜奶有限公司、大

丰金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济南申发牧业有限公司、上海牛奶集团（大丰）申丰

奶牛场有限公司、上海牛奶五四奶牛场有限公司、上海新乳奶牛有限公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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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集团瀛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上海牛奶集团三岛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上海牛

奶集团至江鲜奶有限公司、上海申星奶牛场等企业的关联交易，是随着光明食品

集团的牧业资产整合而产生的。 

荷斯坦牧业拟同上述企业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其奶牛养殖业务相关资产，具

体包括租赁房屋土地、设备等资产。合同金额以折旧为基础，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2016 年度，荷斯坦牧业将同上述关联企业发生奶牛养殖业务相关资产租赁费用

预计不超过 7,000万元。 

 

四、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2016 年度，公司预计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160,000 万元。其中：向关

联公司销售商品约 76,000 万元；向关联公司采购商品约 65,000万元；向关联公

司支付商超渠道费、代理费、租金、广告服务费及其他费用约 19,000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合计 

光明食

品集团

及其下

属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出售乳制品、淘汰牛只

及其他产品 

55,000 

76,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18,000 

上海牛奶集团金博奶牛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3,000 

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采购糖、包装材料、饲

料、畜牧产品及其他产

品 

20,000 

65,000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25,000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支付商超渠道费、租金、

代理费、广告服务费及

其他费用 

6,000 

19,000 上海可的广告有限公司 2,5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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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关系和主要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光明集团或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发生的购买和销售商品等的交易。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

的关联法人： 

1、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由上述第 1 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3、由《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4、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5、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

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本公司关联

法人。 

（二）主要关联公司基本情况 

1、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明芳；注册资本：435,9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华山

路 263弄 7号；主要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城投（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

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投资，农、林、牧、渔、水利及其服务业，国内商

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会

展会务服务。 

2、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新；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金沙

江路 1685 号；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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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上海德亨阳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

熟食卤味、冷冻冷藏），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音像制品零售，图书报刊零售，仅经营乙类非处方药；国内贸

易（除专项规定），食用农产品，生猪产品销售，百货、服装鞋帽、针棉织品、

日用品、文体用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橡胶及皮革制

品，照像器材、电脑、彩扩、医疗器械（限一类）、避孕器具、代销包装种子、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柜台出租；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卷烟、雪茄烟零

售，食品销售、食品现制现售，电子商务（不含金融业务），物业管理，停车场

（库）经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实业投资；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 

3、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华；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中山南

路 969 号 15 楼；主要股东：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上海东方通海物流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食品添

加剂销售、酒、食品机械、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金属材料、百货、实

业投资。 

4、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茂荣；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

湾镇海兴路 1393号、1593 号；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包装印刷，塑料制品、纸制品的加工、批发、零售。 

5、上海可的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建厅；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长宁区淮

海西路 662号 3楼；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展厅设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建筑装饰装

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公关策划，商务咨询，礼仪服务，企业形象设计，

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材料、装饰材料、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文教用品、婚纱礼

品的销售；摄影及冲洗。 

6、上海牛奶集团金博奶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波；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崇明县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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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征农场场部；主要股东：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兽药（生

物制品除外）销售，牧业器械设备销售，牧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7、上海牛奶集团东海奶牛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奚志明；注册资本： 1,226.579 万元人民币；住所：浦东新

区书院镇滨果公路 2611 号；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牛奶

集团（启东）启隆奶牛场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饲料销售、饲养奶牛。 

8、上海牛奶集团（大丰）海丰奶牛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伟平；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盐城市大丰

区海丰农场；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奶牛养殖、饲

料销售。 

9、上海牛奶集团鸿星鲜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宝祥；注册资本： 417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崇明县

红星农场（原红星奶牛场）；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农工

商集团红星总公司；经营范围：生鲜奶生产、销售，奶牛饲养、销售，饲料销售。 

10、大丰金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伟平；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住所：大丰市海丰农场；

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奶牛养殖，饲料销售，畜牧

饲养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和推广服务。 

11、济南申发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伟平；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平

阴县锦水街道办事处前阮二村；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齐翠芹；

经营范围：肉牛、奶牛养殖，蔬菜、水果、花卉、谷物种植销售，生鲜乳、饲料

销售，土地租赁、房屋建筑物租赁及机器设备租赁。 

12、上海牛奶集团（大丰）申丰奶牛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伟平；注册资本：4,800 万元人民币；住所：盐城市大丰区

上海市海丰农场东滩；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奶牛

养殖、饲料销售；房屋、设备租赁。 

13、上海牛奶五四奶牛场有限公司 



 

16 

法定代表人：陶金福；注册资本：1,370 万元人民币；住所：奉贤区五四农

场内；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光明食

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生牛奶、奶牛饲料。 

14、上海新乳奶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金福；注册资本：1,15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崇明县

新海农场新港牧场；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农工商集团新海总公司；经营范围：鲜奶销售，奶牛饲养、销售，饲

料加工及销售。 

15、上海牛奶集团瀛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晓风；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崇明

县长江农场奶牛二场；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奶牛

养殖、饲料销售。 

16、上海牛奶集团三岛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晓风；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崇明县跃

进农场奶牛二场；主要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奶牛养殖，

饲料销售。 

17、上海牛奶集团至江鲜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宝祥；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崇明县

长江农场场部东首；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上海长江总公司、上海牛奶（集团）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鲜乳生产，乳牛养殖。 

18、上海申星奶牛场 

法定代表人：黄晓风；注册资本：3,105.42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奉

贤区海湾镇海中路 1505 号；主要股东：上海农工商集团星火总公司、上海牛奶

（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奶牛饲养，不再分包装的包装种子、畜牧机械、

饲料添加剂的零售。 

 

六、关联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的关联公司履约能力较强，至今为止未发生其应付款项形成坏帐的情

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也无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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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提案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糖、包装材料、

饲料、畜牧产品及其他产品，向关联公司出售乳制品、淘汰牛只及其他产品，向

关联公司支付商超渠道费、代理费、租金、广告服务费及其他费用。 

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参照行业惯例制定和执行。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有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按质论

价；没有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八、关联交易目的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公司采购糖、包装材料、饲料、畜牧产品及其他产品，充分利用了关

联公司原料资源优势，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向关联公司出售乳制品、支付出售乳制品的商超渠道费用、支付代理费用，

充分利用关联公司在流通渠道领域的优势，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向关联公司租赁房屋土地、牛舍、仓库、设备等，充分利用关联公司现有的

牧场牧业及仓储资源，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自有奶源供应，提高仓储效

率。 

向关联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充分利用关联公司广告资源，提升品牌形象。 

向关联公司出售淘汰牛只，利用关联公司在屠宰和流通领域的优势，实现产

业一体化的分工合作。 

本提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属本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不损害上市公司

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不利影

响，对本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不大，不构成较大依赖，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无影响。 

 

九、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6 年 7 月 27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委员二人，实际参加表决委员二人，关联委

员甘春开先生就《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经审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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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此议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报告监事会。 

2、2016 年 7 月 27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3、2016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七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七人。关联董事张崇建先生、甘春开

先生就《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经审议，同意 5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此议案。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指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201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

及其下属子公司应回避表决。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 



 

19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四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提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 年 12月 29 日，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食品集

团”）出资人民币 8 亿元（占 80%），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2亿元（占 20%），成立了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财务

公司”）。光明财务公司是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成员

单位的金融服务平台，向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成员单位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存

款、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管道，降低融资成本，本公司拟与光明财务公司暨光明食

品集团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光

明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乳业成员公司”）提

供金融服务。 

光明食品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 668,851,666 股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54.35%，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子公司光明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本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对方光明食品集团、光明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0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光明食品集团基本情况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明芳；注册资本：人民币 43.59

亿元；住所：上海市华山路 263弄 7号；经营业务范围：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

方式），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投资，农、林、牧、渔、水利及其服务业，

国内商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

纪、会展会务服务。 

截止 2015年 12 月底，光明食品集团总资产人民币 23,747,408.52 万元，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人民币 4,785,178.55万元，少数股东权益人民币

2,151,344.23 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14,755,461.1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85,723.02 万元。 

（2）光明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林；注册资本：人民币 10亿元；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539号嘉里中心办公楼二座 33层；经营范围：经

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

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六）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成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

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 

截止 2015年 12 月底，光明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1,283,672.20 万元，净

资产人民币 102,030.66 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8,661.5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015.32万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关于存款服务：参照市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统一

公布的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亦不低于同期中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存款

的存款利率，且不低于光明财务公司吸收第三方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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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贷款服务：参照市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统一

公布的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亦不高于同期中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贷款

的贷款利率，且不高于光明财务公司向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关于其他金融服务：参照市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高于当时政府相关主管

部门就该类型服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如有），且不高于光明财务公司向同信用

级别第三方提供的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光明财务公司暨光明食品集团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摘要

如下： 

（一）金融服务的内容、原则及其他承诺 

在光明财务公司获得中国银监会核准的经营范围的前提下，光明财务公司同

意按本协议向光明乳业成员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业务，包括：办理财务和融

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

的保险代理业务；提供担保；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服务；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服

务；办理转账结算及相关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存款服务；贷款及融资租赁服

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前提下，光明乳业成员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

金融业务。 

各方确认并同意，光明财务公司为光明乳业成员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时将遵守

以下原则：关于存款服务：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光明乳

业成员公司在光明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上年底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中货币资金的 50%；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光明乳业成员

公司在光明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上年底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货

币资金的 50%；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光明乳业成员公司在光

明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上年底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货币资金的

50%。光明财务公司承诺吸收光明乳业成员公司存款的利率，参照市场定价并给

予优惠，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的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亦不低

于同期中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且不低于光明财务公司吸

收第三方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关于贷款服务：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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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日，光明乳业成员公司在光明财务公司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 20 亿元；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光明乳业成员公司在

光明财务公司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

年 12月 31日，光明乳业成员公司在光明财务公司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 20 亿元。光明财务公司承诺向光明乳业成员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参照市

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的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

率，亦不高于同期中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且不高于光明

财务公司向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关于其他金融服务：除存款和贷

款服务外，光明财务公司承诺向光明乳业成员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的收费标

准，参照市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高于当时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就该类型服务所

规定的收费标准（如有），且不高于光明财务公司向同信用级别第三方提供的同

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光明食品集团承诺：将敦促光明财务公司切实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与承诺。

申请设立光明财务公司时，光明食品集团董事会已作出书面承诺，在光明财务公

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资本金，

并在光明财务公司章程中载明。 

（二）生效及生效后安排 

本协议应于光明乳业、光明财务公司及光明食品集团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

加盖公章后成立，自各方已各自履行必需的审批程序及取得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光明乳业股东大会批准订立本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根据本框架协议约定应签署

的其他协议）。 

本协议有效期自生效日起直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若本协议各方同意，

并得到上交所的批准或豁免及／或经光明乳业股东大会批准（如适用）及/或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其他有关规定，本协议可以续期延长，每

次续期的协议有效期不得超过三年。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光明财务公司受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在获准范围内，按

其运营要求提供服务；客户仅限于成员单位。因此，光明财务公司风险相对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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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明财务公司为光明乳业成员公司提供存款、授信、结算及其他金融服

务时，收费标准均等同于或优于国内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务，

且不逊于光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 

3、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财务管理、提高本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本次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六、关联交易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7月 27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委员二人，实际参加表决委员二人，关联委员甘春开

先生就本议案回避表决。经审议，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报

告监事会。 

2016 年 7 月 27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的议案》。 

2016 年 7月 28 日，本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七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七人。关联董事张崇建先生、甘春开先生

就《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回避表决。经审议，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此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应回避表决。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 

 


